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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衡水市桃城区

2018 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衡水市

桃城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桃城区财政局局长 姚文前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区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衡水市桃城区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现在，2018 年区

财政决算已经汇编完成，受区政府委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请予审议。

一、2018 年财政决算总体情况

2018 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区

财税部门，紧紧围绕社会发展大局，克服减税降费等政策性减收、

增支因素不断增多等不利条件，加强收入征管，合理安排支出，

圆满完成了 2018 年各项收支任务，决算情况总体良好。

（一）收入情况

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算为 132130 万元，全年实际完成 14475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09.6%。

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预算为 130452 万元，全年实际完成 208825 万元，完成年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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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160.1%。

2018年全区全部财政收入完成496754万元，同比增长8.2％。

主要项目完成情况：增值税 17770 万元；企业所得税 8188

万元；个人所得税 5170 万元。受房地产行业政策利好和我区开

展房地产专项整治的影响，与之相关的税收大幅增长，其中城镇

土地使用税 12640 万元、土地增值税 26430 万元、契税 26528 万

元。非税收入完成 2437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84.4%。

（二）支出情况

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预算为 220140 万元，执行中由于上年结转列入、上级下达专款、

调入资金等原因，报经区人大常委会备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算调整为 263316 万元。2018 年决算支出 240023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91.2%。

主要项目支出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612 万元；公共安

全支出 7013 万元；教育支出 6091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0574 万元；医疗卫生支出 30719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1356 万

元；城乡社区支出 6477 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 22009 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 7148 万元。

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预算为 131091 万元，执行中由于上年结转列入、上级下达专

款、全区重项工程重点项目实施及专项债券等，报经区人大常委

会调整备案，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调整为 265127 万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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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际完成 24774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3.4%。

（三）平衡情况

按 2018 年市、区财政体制和市财政局下达我区的有关结算

项目计算，2018 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4756 万元，加上级

补助收入 114426 万元，加上年结余收入 11542 万元，加调入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32535 万元，加调入资金 43051 万元，减去上解

市支出 46439 万元，区级当年可用资金为 299871 万元,当年支出

240023 万元，安排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8188 万元，结转下年

支出 1166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208825 万元，加市补助收入

1109 万元，加上年结余收入 74210 万元，加专项债务收入 44000

万元，减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2232 万元，减调出资金 29741 万

元，区级当年可用资金 296171 万元，当年支出 247740 万元，结

转下年支出 48431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均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四）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18 年区级社保基金收入实际完成 152712 万元，其中，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1434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收入 16345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0374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5921 万元，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收入 37966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672 万元。

区级社保基金支出 103120 万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支出 47928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6551 万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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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0280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支出 12868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4568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925 万元。

（五）转移支付情况

2018 年，市对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96119 万元，

包括：1.一般性转移支付 58592 万元，其中：体制补助 772 万元，

均衡性转移支付 8564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2004 万

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579 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

移支付 689 万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7067 万元，基本养老保

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 4182 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

10423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652 万元，产粮（油）大县

奖励资金 199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5047 万元，企事

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193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9946 万元，其他

补助 8275 万元；2.专项转移支付 37527 万元。

市对我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总计 1109 万元。包括：国家

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76 万元，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支出 1

万元，农发项目土地治理资金支出 56 万元，彩票公益金 976 万

元。

均衡性转移支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列入年初预算统筹安排，

专项转移支付安排到区直部门和相关乡镇支出。

（六）举借债务情况

2018 年，我区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44000 万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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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用于我区共十个地块的土地收储工作。到 2018 年底，桃城区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88500 万元。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预算法》规定，另就以下几项内容予以说明：

1.关于预备费使用。2018 年区财政预算安排预备费 2000 万

元，当年支出 2000 万元，包括：重点优抚对象补发 2014-2017

年门诊费用 291 万元，司法救助资金 30 万元，落实涉军群体政

策所需资金 1100 万元，光伏产业扶贫项目区级资金 200 万元，

扶贫风险补偿金 50 万元，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29 万元，公

安分局扫黑除恶资金 300 万元。

2.关于预算周转金。年初 553 万元，年末仍为 553 万元。

3.关于“三公”经费。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合计 308 万元，比预算减少 170 万元。主要是实行八项

规定以来，各部门在保证运转的基础上，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减少了行政运行成本。

二、2018 年预算管理的主要工作和措施

按照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及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全区财

税系统干部职工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区委确定“11241”的总体思路，

和“23456”基本思路，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坚定信心、主动

作为，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积极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支持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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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作用，抓收入、稳增长、调结构、攻重点、抓改革、惠民生、

优环境，确保了预算执行平稳，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强化征收措施，确保完成收入目标任务

一年来，财税部门按照区委、区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以严

和实的工作态度，强化部门合作与协调，层层抓好责任落实，确

保财政收入任务超额完成。一是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强化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运行监控，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税收稽查，

严防跑冒滴漏。积极开展专项清理，努力堵漏增收，实现应收尽

收。二是充分发挥综合治税作用，扩大涉税信息共享范围，进一

步完善涉税信息共享机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重点税源的监控和

对重点企业的税收征管，努力营造依法纳税的外部环境，实现税

收均衡入库。三是强化非税收入管理，督促指导执收执罚部门，

严格按政策规定实施征缴，及时足额入库。四是及时通报，每月

统计财政收入完成情况，及时上报区领导，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二）民生政策落实到位，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全区民生支出 184672 万元，占全部支出的比重为 76.9％。

其中：教育支出 60917 万元，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保障了中小

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中小学教育的优先发展，积极推进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落实各项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科学技术支出

7341 万元，同比增长 51.2%，重点支持了高技术纤维研究院、数

字金融及信息安全载体研究院、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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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千人发展研究院，有效地促进了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了产

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了产品附加值；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0574

万元，剔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15.88%，有效保障了退休职

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五保、低保等的发放；让全社会享受到

了公共财政普照的阳光，保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 30719 万元，同比增长 16.39%，有力支持了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和城乡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实行了大额医疗费用的二次报销，减轻了重大疾病人员家庭

的经济负担，有力的遏制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节

能环保支出完成 11356 万元，同比增长 5%，重点支持了“气代

煤、电代煤”项目，使城乡居民用上了清洁能源，提升了重污染

天气的应对能力，有力支持了生态环境和大气环境的改善，空气

质量明显好转；农林水事务支出 22009 万元，着力支持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支持农村民生工程建设、地下水压采、农村面貌提

升。

（三）多渠道筹集资金，保障全区重大项目建设

积极跑办债券和争取上级资金，强化金融财政联动创新，为

我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一是积极筹措资金 117876 万

元，支持了滏阳、胜利路等 8 家便民市场及市区公厕建设、庆丰

街、利民路、永安西路、裕华东路等市区路网建设、孔颖达、宝

云、滏东公园和植物园建设、南华、北沼、滏东新城棚户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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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河东李、夏村、青杨树、东门口等城中村改造项目。 二是千

方百计争取政府债券资金 44000 万元，为全市最多，历年之最，

为区政府收储土地，提供资金保障，为全区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

的开工建设打下了基础。三是筹措资金 10000 万元，用于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企业发展。

（四）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财政管理更加规范

1.全面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为确保部门公开质量,进一步强调了部门的主体责任，提高

部门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重视程度，明确了公开的内容、时限和

细化程度，在“桃城之窗”网站首页上开设了“财政预决算公开”

专栏，使区直 43 个部门的预决算全部做到了长期公开。

2.继续完善国库支付电子化改革

继续完善国库支付电子化改革，将国库支付信息系统进行了

升级，会计集中核算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差旅电子凭证网上报销

改革稳步推进，彻底实现了国库电子化支付横到边，纵到底的全

覆盖，同时也强化了财政对资金支付的监控。全面推广了单位银

行自助柜面业务，真正实现了资金支付由“跑银行”变为“点鼠

标”，减轻了财会人员的工作负担，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

3.统筹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对连续两年未使用完的专项资金和部门预算结转结余资金

作为结余资金管理，收回财政统筹使用，收回资金 16555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2834 万元，政府性基金 3722 万元，全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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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安排 2019 及以后年度预算支出。

4.进一步规范了投资评审和政府采购工作。

为支持财政投资项目加快实施，财政部门在投资评审、政府

采购等工作中，进一步加强监管，理顺流程，提高效率。一是在

投资评审工作中，提供明白纸，一次性告知，在相关资料齐备的

情况下一次性办理，极大缩短了项目单位办结时限。2018 年共

审结 127 个项目，审减资金 7605 万元。二是进一步规范政府采

购活动，打造“阳光采购”。清理不规范招投标问题 44 个，涉及

金额 7595 万元，全年共完成政府采购备案项目 96 个。

5.进一步加强了国有资产管理。

组织开展了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共清查行政事

业单位 126 户，摸清了我区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为

编制好 2019 年部门预算提供了依据，促进了国有资产管理与预

算管理有机结合；做好出租、处置国有资产收入的入库工作，共

入库 803 万元，确保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6.进一步加强会计监督检查，严肃了财经纪律。

2018年对全区8个行政事业单位、2个代理记账公司进行了会

计信息质量检查，对查出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处理；按“一问责八

清理”回头看专项行动要求，牵头开展了“小金库”、“乱收费

乱摊派”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共查出7个问题，按专项办要求

督促各单位进行了整改；配合区纪委和审计部门做好多次专项检

查、审计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严肃财经纪律，堵塞资金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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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规范会计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各位委员，2018 年，面对严峻的困难和考验，财税部门围

绕中心、解放思想走新路、圆满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保证了财

政平稳运行，支持了全区经济发展大局。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

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较多。主要表现在：收入增长基础不

稳固，新兴产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依然较小，刚性支出的增长压

力依然较大，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仍有发生，部门预算管理、执

行主体责任意识差。对此，我们高度重视，将进一步强化问题导

向，通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落实责任、创新机制，采取有效

措施积极应对。

报告完毕，请予审议。


